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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整宗土地进行抵押申请土地按份持证定位登记的，土地

按份持证定位登记后按份额抵押、转移的，可参照《关于开展工

业用途不动产按份持证和按份额转移、抵押登记工作的通知》（济

自资规字〔2024〕79 号）、《关于规范工业用途不动产登记的通

知》（济自资规字〔2024〕104 号）执行。

七、涉及地下空间和公共配套设施开发建设的，按规划许可

执行，按份额发生转移时具体各方承担义务由双方约定或由人民

法院等执行机关指定。

八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5 年 11 月 5 日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5 日印发


